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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婚龄、政策婚龄下的民众初婚行为

) ) ) 立足于/ 五普0长表数据的分析

王 跃 生   

  【摘  要】 文章依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长表数据和地方文献资料考察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法定婚龄、政策婚龄对农民初婚行为的约束作用。文章的基本结论是: 20

世纪 70 年代之前,法定婚龄并非刚性原则,具有相当大的弹性。迄至 80 年代初,尽管

各个时期都有一定比例低于法定婚龄结婚者,但多数民众却遵循了这一原则。晚婚年

龄政策虽未被多数民众所恪守 ,但却将低于法定婚龄结婚者的比重降到最低。80 年

代法定婚龄以下结婚率上升与集体经济组织制约降低有关。90 年代农村晚婚率上升

是社会经济初步转型力量推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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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无论传统时期还是当代社会,均有法定婚龄和政策婚龄两种形式。那么,这两种婚

龄对民众的婚姻行为有什么样的影响 ,或者说民众受这两种婚龄的约束程度有多大? 要回答这

个问题就需要较长时期的初婚年龄数据。第五次人口普查长表数据提供了大量 20 世纪三四十

年代以来男女结婚时间和年龄信息,这使我们从纵向视角认识不同时期民众对法定婚龄与政策

婚龄的遵守状态和背离程度成为可能。本文将主要以/ 五普0长表数据 1%抽样数据库 (以下简

称/ 五普0长表数据)为基础,结合各相关时期的文献资料 ,探讨政策对民众初婚年龄的约束程

度、引导作用以及这种行为在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别。

一、简单说明

法定婚龄和政策婚龄均为婚姻制度。一般而言,法定婚龄以法律的方式形成,相对比较稳

定;政策婚龄则是政府以不同形式的政令发布,政府往往根据人口形势随时调整政策婚龄。

中国宋代以前,法定婚龄和政策婚龄的界限比较模糊 ,或者说,婚龄的政策性特征更突出。

一些王朝常因时而调整初婚年龄,甚至为推动早婚而实行最高婚龄限制①。宋以后婚龄的法定

特征逐渐增强。至明朝初年 ,《会典》之中明确规定: / 凡男年十六、女年十四以上 ,并听婚娶0②。
婚龄的法定意义凸显出来。清朝虽未将婚龄写入本朝《会典》,却在《钦定大清通礼》继承了明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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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春秋时越王勾践在其/ 十年生聚0期间规定 : / 女子十七不嫁, 其父母有罪; 丈夫二十不娶 , 其父母有罪0 (《国

语# 越语》)。

万历《明会典》卷 69,庶人纳妇。



的年龄标准①。清朝末年,《大清民律草案》将法定婚龄提高 ,男未满 18 岁、女未满 16岁者,不

得成婚。因清朝灭亡,《大清民律草案》未及实施 , 1925 年北洋政府制定的《民国民律草案》和

1929年完成的《中华民国民法》继承了这一婚龄规定②。1950 年 4 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规定, /男 20 岁、女 18 岁,始得结婚0。1980 年 9 月第二部《婚姻

法》颁布,婚姻年龄为/ 男不得早于 22周岁,女不得早于 20周岁结婚0。
新中国成立后的政策婚龄主要是晚婚年龄。它于 20 世纪 60年代中期开始由政府提倡, 70

年代初期逐渐在全国推行。1974年后 ,它基本上取代了法定婚龄。在多数农村地区,晚婚年龄

为男 25周岁 ,女 23周岁。1980 年新《婚姻法》颁布后,青年男女可以依照法定婚龄登记结婚。

当然政府仍然鼓励晚婚,男女在法定婚龄基础上推迟 3年结婚视为晚婚。

就传统时代而言,一些王朝或政权制定的带有强制色彩的最高婚龄限制政策,肯定会给民众带

来压力,从而促使他们在政策规定范围内完成婚姻。至于当时法定婚龄对民众初婚行为的影响,我

们很难获得系统性资料加以认识。根据笔者对 18世纪中后期婚姻个案的汇总,绝大多数男女初婚

年龄在男 16岁、女 14岁的标准之上,当然也有一定比例低于这个标准③,但比重并不大。

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不仅提供了大量建国后不同时期被调查者的初婚时间信息,而且

还有一定数量在民国时期结婚者的数据。由此可以系统认识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法定婚龄对

民众的约束程度,以及 70 年代以后晚婚政策对民众的约束效果。本文所使用的农村数据就是

建立在/五普0长表数据对/县0的分类上。

二、法定婚龄和晚婚政策的实行效果

(一 ) 20世纪 30年代到 60年代之前法定婚龄下的婚姻行为

1. 民国时期

2000年普查时 1925年前后结婚者留存比例已经很低 ,长表抽样数据库中其样本更小,代

表性差,所以我们将 1930~ 1934 年结婚者作为民国时期有代表性的样本。当然这一时期前后

的结婚数据也具有参照意义。

民国时期法定婚龄的立法语言是严厉的,但当时政府没有建立婚姻登记制度。民众仍以习

惯和家庭经济能力来安排婚姻。从周岁角度看 , 1930~ 1934 年低于法定婚龄结婚比重高于

30% ,但在 1935 年后明显下降。特别是从虚岁角度看,低于法定婚龄结婚男性不足 10% (见表

1)。在民间,男女婚龄的计算基本上建立在虚岁基础上,虚岁 17岁以下结婚者比例并不高。笔

者认为,这并非法定初婚年龄引导的结果 ,而是法定婚龄与民众习惯比较一致。

就普遍的情形而言, 20世纪 30年代低于法定婚龄结婚人数下降的原因并非法定婚龄约束所

致。当然, 30年代在共产党领导的苏区曾实行婚姻登记制度,且所定婚龄标准多数与法定婚龄一

致或高于法定婚龄。然而,这些根据地的区域范围有限,不足以对全国法定婚龄比重产生影响。

依据长表数据对 1935~ 1939年结婚者受教育程度与初婚年龄关系的统计,男性 19岁以下低

龄结婚者分布是:未上过学者中占 21. 9% ,小学占 30. 8%、初中占 37. 3% ,高中占 38. 7% ,中专占

70%。受过初、高中和中专教育者低龄结婚比明显高于小学以下受教育程度者。对此的解释是:

民国时期现代教育体系虽初步形成,但并不普及,初中以上教育尤其如此。当时,接受新式教育时

间的长短往往与家庭经济状况有密切关系。受教育时间越长者的家境越好,越有可能早婚。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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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钦定大清通礼》卷 24, 嘉礼。

《大清民律草案、民国民律草案》, 杨立新点校,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2 年, 第 171 页、第 350 页。

男性 15岁以下结婚者占 7. 38% , 女性 13岁以下结婚者占 3. 90% (王跃生, 2000: 27、34)。



表 1  全国农村不同时期低于法定婚龄和政策性晚婚年龄以上结婚比例 %

1925 1930 1935 1940 1945 1950 1955 1960 1965 1970 1975 1980 1985 1990 1995

男性

 17岁以下

  周岁 36. 26 30. 31 19. 16 16. 61 14. 36 9. 72 4. 62 3. 36 2. 52 2. 09 0. 85 1. 6 1. 55 1. 13 0. 54

  虚岁 19. 78 14. 50 8. 79 7. 88 6. 63 3. 11 1. 19 0. 82 0. 49 0. 47 0. 27 0. 4 0. 29 0. 26 0. 08

 19岁以下

  周岁 29. 49 22. 87 17. 47 14. 69 12. 85 5. 17

  虚岁 14. 86 8. 32 6. 16 4. 71 3. 85 1. 50

 21岁以下

  周岁 38. 81 21. 88 28. 19 36. 5 29. 53 16. 48

  虚岁 21. 07 9. 37 14. 20 17. 16 12. 33 5. 82

 25岁以上

  周岁 25. 34 25. 35 34. 90 33. 54 19. 11 23. 21 33. 73

  虚岁 37. 71 39. 14 55. 17 51. 00 33. 32 39. 30 53. 18

样本量 91 386 1263 2891 5601 8443 9505 13383 15532 17960 21934 28187 34212 29616 27703

女性

 15岁以下

  周岁 14. 25 11. 41 7. 84 7. 22 7. 17 4. 84 3. 55 3. 16 1. 79 1. 24 0. 72 0. 95 0. 63 0. 42 0. 20

  虚岁 2. 69 3. 02 1. 40 1. 20 1. 34 0. 74 0. 42 0. 34 0. 15 0. 15 0. 08 0. 08 0. 04 0. 03 0. 01

 17岁以下

  周岁 24. 88 21. 77 19. 97 15. 58 10. 59 4. 25

  虚岁 9. 49 6. 82 6. 3 3. 84 2. 44 1. 36

 19岁以下

  周岁 38. 51 18. 06 26. 03 24. 82 19. 48 11. 7

  虚岁 17. 60 7. 02 10. 84 9. 27 6. 91 3. 75

 23岁以上

  周岁 14. 60 18. 27 37. 56 30. 54 22. 91 29. 25 41. 40

  虚岁 26. 75 34. 56 59. 8 48. 72 45. 48 52. 42 64. 22

样本量 372 1192 2779 5169 8112 10502 10915 14259 16404 18650 22263 28563 34709 29788 28366

注: ( 1) 1995年组包括 2000年普查前样本。( 2)根据/五普0长表 1%抽样数据计算。

包办子女婚姻权力的保持是导致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1945~ 1949 年,各解放区都制定有与

当时法定婚龄一致、甚至超过法定婚龄的初婚年龄标准。为限制包办婚姻 ,结婚男女被要求进

行婚姻登记,由新政权发给结婚证书。

从表 1可以看出,民国时期,特别是 30年代以后,女性低于法定婚龄结婚比重并不高。因为

女性比男性法定婚龄低两岁,正常情况下,初婚年龄有男女趋同的特征。一些地区甚至有妻长于

夫习俗。因此可以认为,女性在法定婚龄以下结婚的比重低同样不是法定婚龄约束的结果。

2. 新中国成立后几个时期

1950年颁布的《婚姻法》规定的婚龄较民国时期提高了 2 岁。当然这一婚龄标准并非第一

次提出①。但值得注意的是:《婚姻法》既没有写明男满 20 岁、女满 18 岁,也未强调男 20 周岁、

女 18 周岁。这实际上是为了照顾中国民间计算年龄的习惯②。它使法定婚龄的刚性成分降

低了。

从周岁角度看, 1950~ 1954 年组,低于法定婚龄结婚男性约占 30% ,女性约占 25%。若是

在健全的地方政权和婚姻登记之下 ,这种违规现象是很高的。当然,若从虚岁角度看,男性为

14. 86% ,女性为 9. 49%。考虑到《婚姻法》颁布之初的实际情形,虚岁标准违规者并不高。

通过实地调查和检索文献,笔者发现, 20 世纪 50年代初期 ,婚姻登记制度尚未普遍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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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 年 12 月制定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即有男满 20 岁、女满 18 岁结婚的规定。此后, 1939 年

《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1941 年《晋察冀边区婚姻条例》、1942 年 4 月的《山东省胶东区修正暂行条例》等都

有同样标准的婚龄(张希坡 , 2004: 293)。

按照 1950 年 4 月《婚姻法起草经过和起草理由的报告》, 男满 20 岁、女满 18 岁, 或男 20 个年头、女 18 个年

头,均可以结婚。



各地对《婚姻法》的执行力度有差异。笔者在冀南农村调查时获悉,该地解放战争初期即成为解

放区,区(或乡级)级婚姻登记机构随即建立起来 ,对民众的婚姻行为有了约束。而南方则不同。

1951年 10 月,浙江全省 83 个市县中只有 27 个市县普遍建立婚姻登记机构,民众缺乏婚姻登记

意识。据当年 18 个县统计,结婚登记只有 1807 对。直到 1952 年婚姻登记机构普遍设立,多数

人结婚才被纳入登记之列。当年对 51 县统计, 结婚登记上升到 52 308 对(浙江省民政志编委

会, 1994: 252)。既然制度不健全,民众违规婚姻就难以控制。虽然未登记而结婚者并非都低于

法定婚龄 ,但低于法定婚龄结婚者主要来自其中。

婚姻登记制度直接抑制了不到法定婚龄的婚姻行为。1953~ 1961 年,江苏省有 90万对申

请登记结婚,未批准登记近 5万对,其中不到法定婚龄占 56% ; 1962~ 1963 年,未获登记者中不

符婚龄占 70% (江苏省地方志编委会, 2002: 733)。四川省 20 世纪 50 年代不符合《婚姻法》规

定未予登记的占 10%左右(四川省地方志编委会, 1996: 376) ,也以低于法定婚龄居多。

然而有了婚姻登记机构,并不等于民众都会前往登记。各地农村均存在仍按民间方式举办

婚礼、不履行登记手续的现象。1953年前尤其如此。1953 年全国普遍开展《婚姻法》宣传和贯

彻活动,对旧的婚姻习惯有一定冲击 ,婚姻登记率由此上升。其后却有两次反复 ,一是 20 世纪

50 年代末 60年代初经济困难时期 ,二是/ 文革0时期。据调查, 1962 年甘肃省庆阳、平凉、定西、

武威、张掖、酒泉等地结婚不登记者占 10% ~ 20% ,其中临夏、庆阳、宁县、会宁等地则占 30% ~

70%。陕西省君宜县 1959~ 1962年办理结婚登记 470 对,而未登记者有 310对(陕西省地方志

编委会, 2003: 584) ,在所有结婚者中占 39. 74%。辽宁省 1958~ 1963 年/ 大跃进0和经济困难
时期,全省未履行婚姻登记一般占 30% ,而且农村多于城市。/文革0期间更是如此。据海城县

4个公社统计, 1967~ 1970 年 3月,共 1 800 对结婚,其中 650对未登记,占 36% (辽宁省地方志

编委会, 1996: 614)。

那么,按照规定参加结婚登记并通过了程序检查的申请者是否都符合法定婚龄? 一般来

讲,应该如此。但不排除未到法定婚龄通过虚报年龄或更改出生时间而结婚的现象。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山西省长治地区民众对《婚姻法》所规定的婚龄不理解,认为偏高,故登记时绝大

多数瞒报年龄(陈雪田等, 1995: 184)。笔者认为, 20 世纪 50年代中期至 70 年代初期,虚报年

龄而结婚的情形不会很多。

20 世纪 50年代 ,各地婚姻登记部门究竟以周岁还是虚岁作为达到法定婚龄的标准 ,我们

难以系统掌握。但在《婚姻法》颁布之初,以虚岁代替周岁是允许的。既然法定婚龄解释有弹

性,那么为降低工作难度,地方相关部门肯定会参照执行。如 50 年代初期 ,江苏省婚姻登记部

门明确规定,在审查婚姻当事人申请时,应按习惯以/ 年头0计算 ,不必扣足 (江苏省地方志编委

会, 1996: 614)。

从表 1可以看出,在农村尚未推行晚婚政策之前的 1955~ 1970年,尽管不同时期不到实足

法定婚龄结婚均有一定比例, 但男性虚岁 19 岁以下、女性虚岁 17 岁以下结婚的比例并不高。

从这一点看,即使当时尚有低于法定婚龄结婚行为 ,其中多数是在接近法定婚龄时结婚。整体

而言,极端早婚现象已比较少见。这应该是《婚姻法》及其相关措施在矫正民众旧的婚姻习惯、

引导民众婚姻行为方面所起作用的结果。

(二 ) 晚婚政策下的婚姻行为

20 世纪 50年代后期中国开始提倡晚婚。1964 年前后出现一个小的高潮。就总的情况而

言, 20 世纪 60年代中期以提倡为主的晚婚政策对农村青年的影响很有限。但值得注意 ,当时

各省所定晚婚规定中几乎都要求:高等院校、中专、技工学校学生和企事业单位的学徒工,在学

和培训期间不得结婚。此外 ,上述学校,不招收已婚学生。这些规定对想求学的农民子女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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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产生影响。根据/五普0长表数据, 1965~ 1967 年,农村女性受高中教育程度者中, 23岁以上

结婚所占比重均在 30%以上,同期初中文化程度者不足 20% ,小学文化程度者为 15%左右。不

过,受过高中教育的女性在结婚者中所占比重只有 0. 5%左右 ,因此其对农村晚婚率的提升是

有限的。同期男性高中文化程度者晚婚比重在 20%以上, 1967年曾达到 32. 91% ;而初中文化

程度者晚婚比重为 15%左右。同期,高中文化程度者在结婚男性中所占比重较女性高,为 3%

左右。即使如此,也不足以带动农村男性整体晚婚水平增长。

根据表 1, 1960和 1965年农村 25 岁以上结婚的男性占 25%左右,女性占 14%。笔者认

为,在当时环境下,农村男性主动晚婚不会达到这个水平,其中多数是经济条件等外部非政策因

素制约的结果。依据/ 五普0长表数据, 1965~ 1967年 ,结婚男性中有 10% ~ 15%的不识字和初

识字者,其晚婚比重达到 45%以上, 1965年更高达 53%。

20 世纪 70年代初,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提出和全面推行 ,晚婚由倡导演变成具有高度外

在控制的政策。尽管各地文件的表述还是提倡晚婚 ,但当时已不同于 1964 年前后。它是针对

全民的提倡,而且有相应的硬性规定①。1975~ 1979年是晚婚政策实行力度最强的时期。当时

全国农村男性晚婚比率( 25岁以上)为 34. 90% ,比 1965~ 1969 年的 25. 34%提高了 37. 73%。

或者说,根据/五普0长表数据 ,当时达到晚婚年龄结婚的男性只有 1/ 3 强。女性( 23岁以上 )为

37. 56% ,比 1965~ 1969 年的 14. 60%提高 157. 26% ,提高幅度明显高于男性。笔者认为,在一

个以强力推行晚婚的时期,晚婚率只有 1/ 3,显然不是很成功的政策。

然而,政府统计数据所显示的都是高比例的晚婚率。1979 年全国农村男女晚婚率分别为

83. 5%和 82. 7%。多数省份农村男女晚婚率在 80%以上(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 , 1986)。许多

地方婚姻登记档案显示,登记晚婚比例与计划生育部门的统计是基本一致的。但依据/ 五普0长
表数据,全国晚婚比例却未能显示出政策应有的功效。这种状况如何解释? 可能的原因有: ( 1)

各地晚婚政策的执行力度有差别,或者说有相对严格与宽松之别。( 2)像 20 世纪 70 年代之前

一样,一些地区即使晚婚政策推行时期也存在一定比例未登记结婚者。若某一地区有不登记就

结婚的现象,不到晚婚年龄者则占多数。据辽宁省统计,直到 1978年,全省结婚登记率才上升到

70% , 1982年达到 85% (辽宁省地方志编委会, 1996: 614)。( 3)存在虚报年龄现象。如辽宁省 70

年代初实行计划生育时,有的市县不到晚婚年龄不提供结婚介绍信,以致出现突击登记、非法同

居、弄虚作假、涂改户口本上的年龄等问题(辽宁省地方志编委会, 1996: 604~ 606)。

尽管政策性晚婚率未达到高比例,但它却取得降低法定婚龄以下结婚比重的效果。1975~

1979年间 ,男性低于法定婚龄结婚比例只有 5. 17% ,这是 1950~ 2000 年各个时期的最低水平,

比前 5年减少 59. 77% ; 女性为 4. 25% ,同样是各个时期低于法定婚龄结婚的最低比重。

(三 ) 1981年后法定婚龄下的婚姻行为

根据表 1, 1980~ 1994年所包含的 3个年组 21 周岁以下结婚比例均明显高于 1975 年组。

其中 1980年组高 28. 84% , 1985 年组高 66. 82% , 1990 年组高 34. 96%。尤其突出的是 , 1985

年组超过 1/ 3 者不到法定婚龄 ,这是解放后各个时期男性低于法定婚龄结婚比例最大的时期。

女性同期 3 个年组 19 周岁以下结婚比例同样比 1975 年组上升,分别为 44. 03%、37. 43%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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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1973 年 ,山东省出台/ 计划生育条例0 , 提倡农村男 25 周岁、女 23 周岁结婚, 特殊情况下, 经群众讨论, 本单

位领导批准 ,可以适当放宽。婚姻登记机关应严格掌握结婚登记手续。对不到晚婚年龄登记结婚者, 应进

行晚婚意义的宣传教育,予以劝阻(山东省地方志编委会, 1994: 341)。1973 年,黑龙江省规定的农村晚婚年

龄也是男 25 周岁、女 23 周岁。1979 年该省计划生育暂行规定强调 , (农村)男女青年申请结婚,必须到所在

公社计划生育部门接受晚婚晚育教育, 并开具证明, 方可办理结婚手续 (黑龙江省地方志编委会, 1996:

609)。



7. 86%。1980年组是解放后低于法定婚龄结婚比例最大的时期,比男性提前 1 个年组。

1980年《婚姻法》对法定婚龄的规定非常明确 ,强调周岁年龄,因而它是不具弹性的婚龄。

对该时期法定婚龄以下的婚姻行为应如何解释?

较之五六十年代,这一时期婚姻登记率提高 ,但仍有以民间婚礼代替婚姻登记的做法。它

是一些地区低于法定婚龄结婚现象存在的重要原因。其次是认可结婚登记制度, 但却更改户

口,将出生年月提前,进而早结婚。从/ 五普0长表数据看, 1983~ 1994 年,男性低于法定婚龄结

婚比重都在 35%以上。最高值为 1984年,占 40. 59% ;次高值为 1989年,占 38. 24%。1995年

后才降至 20%以下, 1999 年为 14. 32%。女性的最高值在 1982 年,为 30. 46% , 1983 年后开始

下降,但直到 1989 年一直维持在 24%的水平。1990 年下降明显 , 1999 年降至 11. 19% (见图

1)。20世纪 80 年代后期以来在早婚现象趋于减少之时, 男女晚婚比重逐渐上升 (见图 2)。

1981年,男女晚婚率都从高峰值下降,男性 1987 年降至最低,为16. 78%。女性 1984 年降到最

低点,为 19. 03% ; 1985 年开始小幅上升 , 1991 年达到27. 43% ; 1998 年超过 1980年 ( 42. 31% )

的水平,达到 43. 29%。男性则从 1989 年开始增长, 2000 年基本恢复到 1980年的水平。90年

代以来,农村青年男女婚姻行为中出现晚婚率大幅度上升与低于法定婚龄结婚比例明显下降但

仍保持一定比重的状态并存 ,这是以前没有过的现象。笔者认为,它是农村青年谋生方式从农

业转向非农领域这种社会状态的反映。

三、法定婚龄和政策婚龄下初婚行为差异的地区比较

由于/ 五普0长表数据分地区后有些省级单位样本较小 ,特别是 20世纪 50 年代以前结婚者

样本不够大,故将其略去。有些新增省级单位如海南省和重庆市在分析时期的大部分阶段分属

广东省和四川省。为节省篇幅,未将其单独列出。在时期选择上,重点观察几个有代表性阶段:

把 1925、1930 和 1935年组合并,作为民国的典型时期; 1945 年组具有新旧社会交替时期的特

征; 1955年组是第一部《婚姻法》实施后的代表性阶段; 1965年组则可揭示/ 文革0时期的状况;

1975年组可作为晚婚政策推行的典型时期 ; 1985 年组为新《婚姻法》实施后的代表阶段 ; 1995

年组(其中包括 2000年部分数据)则可代表当代 (见表 2、表 3)。

在 1930年组 ,男性低于 17周岁比重超过 30%的地区集中于北方 ,表明北方地区男性早婚

现象比较突出。同样,低于法定婚龄比重超过 20%的地区也主要集中于北方,南方只有浙江省

图 1 1980~ 2000 年男女低于 图 2 1980~ 2000年男女晚婚比重变动

   法定婚龄结婚比重变动

例外。安徽、福建两省法定婚

龄以下结婚者不足 10%。女

性低于法定婚龄结婚的比重

总体上较男性为低 ,分省数据

也表现出这一特征。低于法

定婚龄比重超过 20%的地区

有山西和新疆。值得注意的

是 ,新疆这个少数民族集中地

区女性低于法定婚龄比重高

于男性,表明当地女性早婚状

况更突出。

1945 年组所处时期北方

不少省份逐渐解放,低于法定

#84#

 中国人口科学  2005 年第 6 期



表 2 主要省份不同时期男性低于法定婚龄和政策性晚婚年龄以上结婚比例 %

河

北

山

西

内

蒙
古

辽

宁

吉

林

江

苏

浙

江

安

徽

福

建

江

西

山

东

河

南

湖

北

湖

南

广

东

广

西

四

川

云

南

陕

西

甘

肃

新

疆

1930 年

 17 岁以下

  周岁 30. 09 34. 15 58. 82 30. 77 32. 50 15. 38 25. 00 5. 36 7. 14 15. 56 28. 90 14. 45 28.57 19. 81 15. 12 17. 74 19. 85 19. 15 36.36 25. 00 21. 05

  虚岁 10. 62 14. 63 29. 41 15. 38 15. 00 1. 54 7. 69 5. 36 7. 14 8.89 15. 61 4. 05 12.50 13. 21 6. 98 12. 90 16. 03 6. 38 13.64 7. 14 10. 53

1945年

 17 岁以下

  周岁 16. 67 14. 08 25. 29 16. 56 14. 44 8. 99 5. 13 8. 11 6. 56 8.93 22. 26 12. 02 23.88 12. 30 8. 48 16. 49 14. 32 18. 64 12.74 16. 67 11. 86

  虚岁 9. 68 4. 93 9. 20 10. 43 5. 56 1. 59 2. 56 2. 70 1. 64 2.38 11. 13 6. 01 11.44 5. 50 4. 02 7. 45 7. 95 8. 47 6.37 4. 44 8. 47

1955年

 19 岁以下

  周岁 23. 47 31. 30 33. 14 21. 74 29. 61 26. 50 14. 08 22. 01 15. 58 24. 53 26. 27 23. 61 28.08 19. 19 8. 47 17. 89 20. 82 31. 94 23.90 29. 36 29. 37

  虚岁 6. 68 6. 10 8. 57 6. 52 11. 84 8. 68 5. 35 7. 34 6. 93 8. 70 10. 24 7. 65 11.19 5. 63 2. 91 8. 31 9. 39 19. 17 5.97 11. 49 15. 08

1965年

 19岁以下

  周岁 11. 37 16. 25 15. 97 13. 43 24. 09 11. 64 9. 29 12. 88 10. 56 14. 88 12. 92 17. 54 14.03 14. 67 4. 67 10. 57 13. 52 23. 49 19.29 23. 30 26. 34

  虚岁 4. 38 2. 52 5. 46 2. 40 8. 58 2. 83 2. 36 4. 33 4. 62 5. 44 3. 65 5. 50 4.52 3. 67 1. 80 3. 77 3. 76 12. 25 4.82 9. 16 14. 29

1975年

 19岁以下

  周岁 3. 87 4. 49 8. 57 3.19 10. 19 1. 48 1. 68 3. 49 6. 92 8.18 4. 53 4. 9 3.3 2. 74 4. 27 3. 66 2. 95 10. 78 5. 26 10. 99 15. 26

  虚岁 0. 95 1. 08 3. 78 0.42 2. 91 0. 21 0. 28 1. 34 1. 73 1.36 1. 47 1. 47 0.88 0. 75 1. 27 1. 18 0. 38 4. 06 1. 39 3. 40 5. 73

 25岁以上

  周岁 31. 53 28. 55 25. 19 32. 64 22. 87 36. 63 44. 34 38. 66 30. 77 22. 34 35. 46 31. 57 32.04 45. 42 49. 54 41. 62 40. 70 28. 98 33.13 33. 77 32. 82

  虚岁 52. 53 46. 86 43. 83 59. 58 40. 96 64. 99 66. 99 57. 23 51. 54 37. 60 58. 16 51. 05 53.26 63. 67 67. 97 58. 38 61. 43 43. 11 54.18 50. 79 44. 66

1985年

 21岁以下

  周岁 37. 52 38. 25 39. 40 37. 01 49. 64 29. 70 11. 75 39. 02 39. 01 38. 08 33. 60 42. 48 36.55 35. 14 20. 78 34. 67 36. 83 44. 79 34.77 47. 29 42. 24

1995年

 25岁以上

  周岁 17. 02 18. 07 20. 53 13. 19 13. 10 22. 92 35. 26 17. 01 22. 24 18. 99 19. 46 13. 63 17.68 18. 34 37. 74 23. 72 16. 75 19. 33 15.73 13. 69 22. 45

 21岁以下

  周岁 8. 14 29. 22 19. 71 25. 80 21. 10 12. 99 4. 41 13. 11 5. 90 19. 77 3. 23 18. 94 9. 73 9. 03 10. 26 14. 68 17. 12 32. 14 20.00 20. 00 31. 31

 25岁以上

  周岁 24. 67 26. 01 28. 10 26. 64 20. 00 31. 11 57. 70 34. 70 39. 64 31. 05 44. 34 22. 11 42.99 44. 08 52. 33 49. 40 28. 46 27. 64 31.95 32. 21 36. 85

  注: ( 1) 1980年新《婚姻法》的法定婚龄明确为周岁, 故 1985年组和 1995年组不列虚岁。 ( 2)根据/ 五普0长表 1% 抽样数据计算。

婚龄结婚比重下降。河北、山西等解放区比重较大省份明显降低。法定婚龄以下结婚比重超过

20%省份分布并不规则,北方有内蒙古、山东,南方有湖北。浙江省下降幅度很大,但它刚刚解

放,显然这一变动与政治事件关系不大。女性与男性相比,一些地区有相同之处,即表现出下降

的趋向;而另一些地区却在上升。它包括内蒙古、吉林、安徽、云南、陕西、甘肃和新疆,其中内蒙

古上升 31. 55% ,吉林上升103. 58%。法定婚龄以下结婚比重超过 15%的地区有山西、内蒙古、

陕西和新疆。

1955年组 ,男性 19 周岁以下结婚比重分为三种类型: ( 1)接近和超过 30%地区, 区域分布

并不规则 ,但以北方为主。华北有山西、内蒙古,西北有甘肃、新疆,东北有吉林 ;南方省份只有

湖北和云南。( 2)接近和超过 20%左右地区分布较广泛 ,多数省份处于这一水平。( 3) 15%以

下地区有浙江和广东,其中广东最低 ,不足 10%。若结合前几个时期 ,可知广东男性法定婚龄

以下结婚的比重低是有传统的。女性低于法定婚龄结婚的总体比重虽稍低于男性 ,但部分省份

却很高。其中超过 40%的有山西、内蒙和新疆;超过 30%有浙江、江西、陕西和甘肃,相对集中

于北方省份。这些省份多数也是男性低于法定婚龄结婚比例较高的地区,表明男女早婚有共同

趋向。但也有例外 ,男性法定婚龄以下结婚比重低的浙江,女性却超过 30%。

1965年组 ,男性低于法定婚龄结婚的比重接近或超过 20%的省份已经很少,东北有吉林,

西南有云南,西北各省区多处于这一水平。结合前几个时期可见 ,西北省份尽管低于法定婚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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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主要省份不同时期女性低于法定婚龄和政策性晚婚年龄以上结婚比例 %

河

北

山

西

内

蒙
古

辽

宁

吉

林

江

苏

浙

江

安

徽

福

建

江

西

山

东

河

南

湖

北

湖

南

广

东

广

西

四

川

云

南

陕

西

甘

肃

新

疆

1930 年

 15岁以下

  周岁 10. 07 25. 89 16. 67 6.36 3. 64 4. 26 9. 78 2. 98 9. 30 11. 43 5. 56 3. 39 9. 86 17. 36 7. 17 8. 65 12. 20 5. 05 13.73 8. 47 25. 00

  虚岁 0. 36 8. 04 4. 76 0.00 1. 82 0. 57 0. 54 0. 43 3. 10 0. 71 0. 72 0. 52 3. 52 3. 40 0. 75 3. 24 2. 98 3. 03 2.94 1. 69 6. 82

1945年

 15岁以下

  周岁 7. 10 16. 96 21. 93 5.42 7. 41 2. 54 3. 68 3. 41 7. 41 9.29 3. 34 2. 97 8. 33 10. 80 4. 75 6. 12 7. 38 7. 17 18.27 10. 00 29. 73

  虚岁 1. 31 2. 23 2. 63 0.83 0. 74 0. 00 0. 85 0. 00 2. 12 1.07 0. 56 0. 14 3. 26 1. 86 1. 50 1. 02 2. 35 2. 69 1.52 2. 14 5. 41

1955年

 17岁以下

  周岁 15. 66 40. 96 47. 85 24. 9 27. 27 15. 44 30. 54 17. 16 20. 22 30. 6 12. 13 13. 96 24.46 23. 81 13. 54 12. 53 20 24. 8 31.21 34. 83 45. 97

  虚岁 3. 41 9. 96 17. 20 6. 12 7. 88 3. 76 8. 62 4. 43 3. 25 10. 82 3. 33 4. 20 8.23 9. 77 4. 85 3. 34 6. 31 9. 66 7.41 12. 07 22. 98

1965年

  17岁以下

 周岁 8. 22 26. 91 27. 23 7.36 19. 02 9. 11 27. 42 15. 94 29. 82 28. 14 6. 92 8. 46 10.19 19. 01 8. 56 9. 96 12. 92 17. 12 22.72 30. 64 33. 61

  虚岁 1. 43 4. 81 5. 53 0.71 3. 93 1. 52 5. 55 3. 17 9. 36 6. 95 1. 11 1. 87 2.62 6. 20 1. 37 2. 45 3. 07 4. 86 6.13 10. 69 15. 35

1975年

 17岁以下

  周岁 1. 74 7. 55 7. 91 1.22 4. 95 1. 48 3. 97 2. 24 10. 68 10. 46 1. 45 2. 06 1. 85 3. 95 4. 10 3. 05 1. 86 8. 16 3. 95 11. 93 28. 00

  虚岁 0. 47 1. 75 2. 04 0.14 1. 29 0. 20 0. 99 0. 72 3. 05 2. 41 0. 54 0. 48 0. 49 0. 82 1. 30 1. 02 0. 50 4. 34 1. 22 4. 57 18. 00

 23岁以上

  周岁 46. 62 17. 89 19. 90 48. 51 30. 75 47. 04 27. 23 39. 18 19. 27 13. 00 54. 37 48. 68 34.31 30. 43 40. 50 46. 88 38. 87 27. 43 26.75 19. 04 12. 8

  虚岁 70. 43 36. 49 38. 27 71. 41 55. 91 74. 83 53. 48 62. 34 36. 45 28. 55 76. 22 71. 48 61.60 54. 28 61. 77 63. 57 61. 82 45. 83 51.37 38. 32 28. 00

1985年

 19岁以下

  周岁 16. 04 33. 74 29. 48 16. 61 30. 17 20. 38 15. 67 21. 78 38. 41 35. 69 14. 49 16. 35 24.35 29. 3 22. 55 24. 36 29. 44 31. 18 26.44 42. 33 51. 12

1985年

 23岁以上

  周岁 27. 23 14. 81 20. 10 29. 01 17. 15 28. 72 28. 29 23. 83 16. 33 12. 29 36. 90 27. 50 20.80 15. 87 34. 27 29. 00 12. 77 21. 85 17.09 7. 67 16. 16

1995年

 19岁以下

  周岁 3. 16 23. 54 12. 76 11. 87 11. 87 8. 48 5. 64 5. 16 6. 83 16. 22 0. 7 4. 58 9. 65 8. 5 10. 26 13. 98 15. 16 23. 49 14. 5 15. 17 40. 27

 23岁以上

  周岁 44. 77 26. 39 29. 52 31. 70 26. 71 42. 92 55. 85 45. 32 40. 84 29. 08 89. 77 44. 23 35.64 38. 50 54. 55 46. 96 26. 26 33. 92 30.31 34. 17 31. 13

结婚的比重也在降低,但降幅却较小。女性法定婚龄以下结婚比重超过 25%应属违例严重地

区,有山西、内蒙古、浙江、福建、江西、甘肃和新疆,南北分野并不明显。值得注意的是北方重要

省份河北、山东和河南女性法定婚龄以下结婚比重却在 10%以下。

1975年组 ,这一时期法定婚龄让位于政策性晚婚年龄。若按法定婚龄标准衡量,低于法定

婚龄结婚比重超过 10%者应属高比例违规地区,它包括吉林、云南、甘肃和新疆。这与 1965年

组高比例违规地区相似,但陕西省已不在其中。以往低于法定婚龄结婚比重低的福建省,这一

时期却处于相对高的位置,表明该省违规现象降幅较小。多数省份女性法定婚龄以下结婚比重

明显降低 ,但新疆仍占 28% ;其他占 10%以上者也属于高比例违规地区,有福建、江西、甘肃。

这一时期 ,各地男性达到晚婚年龄结婚比重差异很大。依照表 2 和表 3 数据,晚婚率超过

40%应属比重高地区,有浙江、湖南、广东和广西,其中广东最高,为 49. 54%。女性晚婚总水平

高于男性 ,但在地区之间差异很大。晚婚率超过 45%的地区有河北、山东、辽宁、江苏、山东、河

南、广西。与男性的重要区别是 ,北方女性高晚婚率省份却比南方多。在全国晚婚政策环境下,

山西、福建、江西、甘肃和新疆女性晚婚不足 20% ,可见各地政策力度有很大差异。

1985年组 ,男性 21 周岁以下结婚为低于法定婚龄。其比重超过 40%应为高违规地区,有

吉林、河南、云南、甘肃、新疆。吉林最高,占 49. 64% ;其他多数省份集中于 35%左右。浙江最

低,为 11. 75%。由此可见 ,这一时期违规结婚行为是全国普遍现象,相对来说,北方省份更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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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女性违规结婚比重较男性低。不过 ,以往女性晚婚比重低地区,这一时期低于法定婚龄结

婚现象也较突出。超过 40%省份有甘肃和新疆 ; 35%左右的有山西、福建、江西。

1995年组 ,各地都从低于法定婚龄结婚比重的高位上降了下来。然而 , 20%以上水平地区

仍占一定比例,集中于北方,有山西、辽宁、吉林、陕西、甘肃和新疆,其中新疆和山西最高,分别

为 31. 31%和 29. 22%。山东和浙江这两个沿海经济发达省份最低,分别为 3. 23%和 4. 41%。

女性低于法定婚龄结婚比重只有新疆仍处于高位,为 40. 27% ,此外超过 20%的有山西和云南。

显然,新疆男性与女性、云南女性早于法定婚龄结婚率高主要是少数民族婚姻习俗的影响;而内

地省份山西和西北、东北地区相对高比例的早婚行为则与民俗中对早婚的追求有关。

1995年组的晚婚状况是值得关注的。就全国而言,这一时期男性晚婚比重达到 1975 年组

的水平。分地区看 ,浙江和广东明显处于高水平, 超过 50% ,并且高于两省在 1975 年组的水

平。晚婚比重在 40%以上的地区有山东、湖南和广西。绝大多数省份女性晚婚比重超过了

1975年组水平。从表 2、表 3可以看出 ,经济发达省份男女晚婚率明显较高。

就全国整体状况而论,农业户口中,普查时本地出生者与外地出生者相比,外地出生者晚婚

率要高于本地出生者,男性尤其如此。我们知道 ,经济发达地区,吸引了不少外来人员。那么,

分地区看 ,本地与外来已婚者中 ,晚婚与早婚现象有无区别? 这里我们主要对山东、浙江和广东

3个外来人口占一定比重的省份进行观察。

从表 4可以看出,只有山东外地出生者男性晚婚率高于本地男性,但差距不大。浙江、广东

本地和本省男性晚婚率明显高于外省男性;女性晚婚率均为本地高于外地 ,尤其是本地女性高

于外省女性。在早婚率上也有类似的反映。可见 ,这 3 个经济发达省份晚婚率在全国所处高水

平是本地民众婚姻行为变动的结果,而不是外来流动人口的晚婚行为从中起到提升作用。它意

味着沿海经济发达省份本地人口中的确出现了婚姻行为的转变 ,青年男女具有经济基础的自主

晚婚行为逐渐成为一种趋向。

表 4  山东、浙江和广东三省按出生地划分的晚婚和早婚比例( 1996 年至 2000 年普查前结婚者)    %

出生地类型

山东省

男性 女性

浙江省

男性 女性

广东省

男性 女性

晚

婚
率

早

婚
率

样

本
量

晚

婚
率

早

婚
率

样

本
量

晚

婚
率

早

婚
率

样

本
量

晚

婚
率

早

婚
率

样

本
量

晚

婚
率

早

婚
率

样

本
量

晚

婚
率

早

婚
率

样

本
量

本县、市、区 43. 45 2. 98 2647 90. 71 0. 49 2444 60. 81 2. 75 1161 61. 12 3. 12 1057 55. 74 9. 77 1238 59. 21 9. 03 1118

本省外县、市、区 50. 49 2. 91 103 85. 40 1. 45 234 59. 50 7. 44 121 59. 51 6. 75 163 52. 41 8. 68 311 55. 84 8. 83 385

外省 47. 46 2. 39 59 74. 51 1. 96 76 32. 48 18. 33 311 37. 70 11. 76 374 38. 64 14. 91 973 42. 36 11. 86 1053

   注: 同表1。

四、讨  论

本文依据/五普0长表数据 ,对法定婚龄和政策婚龄之下农村民众初婚年龄的观察涉及 20

世纪中国最重要的社会变革时期。解放前尽管有法定婚龄 ,但它并不对民众婚姻行为构成约

束。但当时民俗婚龄与法定婚龄是比较接近的 ,或者说法定婚龄迎合了农业社会民众的婚姻愿

望。1950 年《婚姻法》所定男女法定婚龄较民国时期提高 2岁 ,这个标准与当地的风俗和民众

期望婚龄有一定差距。加之解放时间不长省区尚未普遍建立婚姻登记机构 ,不少地区民众习惯

以传统方式完成婚姻过程,尚未形成到政府机构登记结婚的观念。因此法定婚龄的落实遇到一

些困难。为此,政府允许民众在《婚姻法》实施初期以虚岁年龄代替周岁年龄。1955~ 1958年

间中国农村完成了从初级社、高级社直到人民公社的转变,集体经济制度初步建立。在这一制

度下,个体农民成为公社之下大队和生产队的社员 ,自由活动空间大为缩小,日常行为所受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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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增强 ,同时婚姻登记机构普遍设立。这种环境有可能促使民众接受并遵循法定婚龄和政策

婚龄。然而,根据/ 五普0长表数据和各地的背景材料 ,即使在集体经济时代,民众中的违例行

为,特别是 20世纪 60 年代不到法定婚龄结婚仍占一定比例。70年代晚婚政策推行时期农村

社员则有通过更改户口等方式来避免婚龄过分拖延。

各个时期各地都有一定比例低于法定年龄结婚者,表明即使在集体经济时代,地区之间农

村基层组织有强弱之别。当一个大队和生产队能满足或基本满足社员的生存需求 ,农民对这个

组织有高度依赖,那么其违规成本较高。在这种环境下,不仅违反法定婚龄者少,而且政策婚龄

也能对其中绝大多数人构成制约。当然,集体经济组织自身有先进与落后之分 ,对违规现象的

处罚也有严格与宽松之别。我们相信,那些未登记结婚比重高的地区则属于基层组织对政策掌

握比较宽松的地区。

需要强调 , 20世纪 50年代中期到 70 年代末期之前,若从虚岁角度看 ,全国低于法定婚龄结

婚比重并不高。这说明法定婚龄在校正民众低龄结婚行为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值得肯定的是,尽管晚婚政策未使大多数农民接受晚婚年龄,但却使当时低于法定婚龄结

婚比例降到最低。这是任何时期都难以比拟的。它表明 ,借助于相对健全的婚姻管理机构和集

体经济组织,晚婚政策取得了将低于法定婚龄结婚比例降到最小这样一个重要的副产品。同时

若从虚岁角度看,当时全国的晚婚水平超过 50% ,这也是难能可贵的。

1980年后 ,法定婚龄虽然提高 2 岁, 但晚婚政策的执行力度降低了。然而,农民并不以接

受较晚婚年龄为低的法定婚龄为满足,而是以突破新的法定婚龄为目标。1985 年前后低于法

定婚龄结婚比重是各个时期最高的。这种现象的出现从另一方面证明了六七十年代农村大队、

生产队级集体经济组织在约束民众遵循法定婚龄、政策婚龄中起到重要作用。20 世纪 80 年代

中期,农村的这两级组织基本上处于解体和基本解体状态。联产承包责任制下村民的经济活动

有了更大自主性,松散的村民小组很难行使惩戒权力。或者说集体经济组织的约束功能基本丧

失。违规结婚(不到法定婚龄)比例上升就是约束降低的证明。当然,对多数人来讲,政府的婚

姻登记制度和计划生育组织的存在仍对早婚行为具有一定制约作用。

还要指出 ,农村各个时期都有一部分人未登记结婚 ,除客观原因外,其中多数与年龄条件不

符合有关。另一方面,从法律角度看,违规结婚者并不承担法律责任。各地的做法是,若查出未

登记结婚者,对其中达到婚龄者让其补办手续;不到婚龄者则让其暂时分居,待达到婚龄再行登

记。五六十年代尤其如此。这表现出政府在贯彻《婚姻法》时有较强的人性化考虑 ,但法律的严

肃性却因此降低了。

20 世纪 90年代以来,在缺少集体经济时代外部约束的情况下,农村男女晚婚比重经历了

80 年代中期的下降之后重新上升。特别是 1995 年以后 ,全国晚婚比重达到 70 年代中期全面

实行晚婚政策时的水平,多数省份女性晚婚水平高于 70 年代中期。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

笔者认为 ,其主要原因是农村青年的生存环境和就业方式发生改变,父母对子女婚姻过程的控

制能力降低。当然 ,父母在子女婚配问题上的传统观念因时而变也有作用。在农村, 以往父母

对子女婚姻的决定权包括两项内容:一是婚配对象的选择,一是婚姻费用的投入和结婚时间的

安排。在婚配对象的选择上 ,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农村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 从解放前的父母

完全包办到解放初期父母包办为主,但同时征求子女的意见;再到六七十年代父母与子女协商

确定;至 80年代,子女的意见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父母意见的份量降低; 90 年代中期以后多数

子女则对自己的婚配对象有了最终决定权。当然这是就一般情况而论。婚姻费用和时间安排

上, 90 年代之前,父母的意见最重要。在以农业为主的村庄环境中,子女婚前没有独立的收入,

对父母有很大的依赖。父母仍把尽早完成子女的婚事作为自己的义务。因而,早婚仍有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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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空间。由此我们感到,不仅在父母包办子女婚姻环境中 ,而且在父母包办为主、与子女商量

为辅或父母与子女共同协商的环境中 ,父母对子女婚姻时间的安排都有向/早0的方向推动的愿

望。这种环境下,法定婚龄、婚姻登记制度和集体经济组织的约束作用就会显示出来。尽管有

相当比例的违规者 ,但它却将极端早婚现象抑止住了。

20 世纪 90年代后,农民的谋生方式开始发生改变。经济发达地区农村青年非农活动领域

扩大,相对落后地区青年走出村庄、乡土到城镇从事非农活动成为趋势。与过去相比,虽然从形

式上看,多数农民子弟的婚事仍主要由父母操办,但婚姻费用中子女贡献的份额增大。在我们

看来, 90年代以来晚婚水平的提高是青年男女就业空间扩大、经济能力增强的表现。这一过程

中,现代婚育观念和行为也会对其产生影响。因此 ,农村青年只有走出乡土,自己把握婚姻的节

奏,低于法定婚龄结婚现象才能真正减少 ,晚婚行为才会增加。当然,在当代社会,我们并不认

为青年男女结婚年龄在法定婚龄之上越晚越好 ,而应更多地鼓励和强调他们在遵守法定婚龄的

前提下,根据个人条件确定婚姻时间和年龄。

总之, 20 世纪 30年代以来, 中国的法定婚龄经历了从没有约束力到具有约束力的变化。

法定婚龄的实施有赖于健全的婚姻登记制度和基层社会的制约机制。但 70年代之前,法定婚

龄并不是一个刚性原则,而具有相当大的弹性特征。70 年代,晚婚政策下的政策婚龄逐渐取代

法定婚龄。80年代之前,尽管各个时期都有一定比例低于法定婚龄的结婚者 ,但多数民众遵循

了达到法定婚龄结婚的原则。晚婚年龄虽然未成为多数民众的选择,但这一政策却将低于法定

婚龄结婚比重降到各个时期的最低水平。在民众中还有相对强烈的早婚追求之时 ,婚姻登记制

度和具有高度约束力的集体经济组织对违规行为起到重要抑止作用。80年代低于法定婚龄比

重上升与集体经济组织约束降低有直接关系。而 90 年代农村晚婚比重上升则是农村青年谋生

方式改变、经济独立性提高的结果,是社会转型的重要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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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suring the human capital v alue, and by so lving the problem of the measur ement of the potential human capital value, it

analy ses the distr ibution of the residual claimants of human and phy sical capitals and w ays of realizing 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human capital in enterpr ise.

Peasants' Behavior in their first Marriage under the Legal Marriage Age and Late-Marriage Policy : An Analysis

Based on the Data of the Fifth Census Wang Yuesheng # 79 #

Based on the data of the fifth census in China and the lo cal liter ature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restriction placed by the

legal marriag e age and late- marr iag e policy on peasants'behav ior at their first mar riag e since the 1930s. The general conclu-

sion is as fo llow s: befor e the early 1970s, the regulation o f marr iage age w as no t rigid but elastic. In the early 1980's, most

of the young people fo llowed the marr iag e law but some of them still go t marr ied below the legal marr iag e age. A lthough

most o f the rural youths got marr ied before the late- mar riage age, the late- marriag e campaign r educed the rates of the early

marriag e to the lowest level. In the 1980s, the mar riag e rates below the legal mar riage age rose sharply , due to the lack of

enforcement in the commune: a collective econom ic- based local government. In the 1990s, the late- mar riag e r ates in the

countryside rose again, thanks to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r estr uctur 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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